
12月10日，长沙市神农大酒店会议厅，长沙市供水价格调整及改革和开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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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焦点

长沙九成听证代表赞同水价上涨

两套方案，24人赞同涨7毛，3人赞同涨8毛5，还有3人反对涨价

居民生活用水或实行阶梯式水价，将开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理解水价上调

应选合适时机

作为季节性缺水城市，九成代表还是能理

解此次水价的上调并赞同，但由于目前正处通

胀，不少代表认为，“现在并不是调整水价的合

适时机，水价上涨应暂缓”。

重在提高水质量

原则上支持调价方案二。 水价的调整对

中高层收入家庭影响不大， 重要的是提高水

的质量，改善对公众的服务。

莫湘军 长沙市法制办

水价成本过高 我们可公开

在提高水质的同时，运营成本也在不断

提高。我们可以公开成本，供市民查看。

金凯军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

生活垃圾处理费成本应公示

供水价格上涨可以接受，但引水工程支出

不应由消费者承担。就目前水价的成本及政府

财政支出来看，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还是

太少。特别是引水工程，长沙市自来水不同网、

不同质，因此，在这一块不应涨价。此外，生活垃

圾处理费，应将成本明确地算出来并公示。

戴习军 湖南大学后勤处

对低保户的补贴过低

对低保户的补贴过低，给原本收入低的

他们又增加了一笔负担。 水是最基本的资

源，很可能会带动其它物价上涨，产生放大

效应，建议暂缓调价。

徐百炼 长沙市低保工作局

长沙市现行水价

本报12月10日讯 今天上午，长沙市

物价局举行了长沙市供水价格调整与改

革和开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听证会。

针对两套调价方案，30名听证参加

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27名代表赞同或

原则赞同上调水价，3名代表不赞同或建

议暂缓水价调整， 其中，3名代表赞同或

原则赞同方案一，24名代表赞同或原则

赞同方案二。 针对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

水价的两套方案，30名听证参加人全部

赞同或原则赞同， 其中，5名代表赞同方

案一，25名代表赞同方案二。

此次价格调整听证会后， 长沙市物

价局将按规定程序向长沙市委、 市政府

提交听证报告，待市委、市政府批准后，

再报湖南省物价局审批， 省物价局批复

后再正式开始执行调价方案。

■本版撰文/记者 刘玲玲 李琪

实习生 黄鹂

水价调整与改革的四项主要内容

听证会上，长沙市物价局认为，由于

供水企业制水、配水成本上升，以及株树

桥水源进长影响到长沙市供水成本增

加，故相应调整市供水价格。

此次听证会水价调整与改革的主

要内容为，简化水价分类，实行商业用

水与工业用水同价。 由原来五类水价

简化为三类水价，即居民生活用水、非

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将原

来工业用水、 行政事业用水和经营服

务性用水合并为非居民用水）；推行居

民用水阶梯式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

额累积加价制度； 适当调整长沙市污

水处理费标准；按照“政府、单位、个人

共同承担” 的原则开征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费。

此前长沙市物价局公布了水价调整

的两套方案：

【方案一】 ①平均水价上调0.20元

/m

3

（其中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上调0.15元

/m

3

）； ②污水处理费上调0.10元/m

3

；③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按居民用水量每立

方米0.30元开征； ④引水工程供水价格

实行同城同价， 按0.30元/m

3

进入水价。

四项因素累计上调0.90元/m

3

（其中居民

生活用水价格上调0.85元/m

3

，居民到户

水价由原1.88元/m

3

上调至2.73元/m

3

）。

【方案二】 ①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上

调0.10元/m

3

； ②污水处理费上调0.10元

/m

3

；③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按居民用水

量每立方米0.20元开征； ④引水工程供

水价格实行同城同价，按0.30元/m

3

进入

水价。 四项因素累计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上调0.70元/m

3

。

水价调整两套方案

听证会上，长沙市物价局透露，对已

实施“一户一表、抄表结算到户”的居民

用水户， 四口以下之家以户为单位进行

计量， 五口以上之家按人均计量相结合

提出两套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方案

供听证参加人讨论。

【方案一】 4口之家及以下， 第一级

每户每月13m

3

（含13m

3

）；第二级13-20m

3

（含20m

3

）；第三级20m

3

以上。5口之家及以

上，第一级每人每月用水4m

3

（含4m

3

）；第

二级4-5m

3

（含5m

3

）；第三级5m

3

以上。

【方案二】 4口之家及以下，第一级

每户每月15m

3

（含15m

3

）；第二级15-22m

3

（含22m

3

）； 第三级22m

3

以上。5口之家及

以上，第一级每人每月用水4m

3

（含4m

3

）；

第二级4-5m

3

（含5m

3

）；第三级5m

3

以上。

第一级，按批准的到户综合水价计

量收费；第二级，按批准的到户纯水价

加收50%的水费（加收部分不含附征的

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垃圾处理费）；

第三级 ， 按批准的到户纯水价加收

100%的水费（加收部分不含附征的污

水处理费、水资源费、垃圾处理费）。阶

梯式计量水价＝第一级水价×第一级

水量基数＋第二级水价×第二级实际

用水量＋第三级水价×第三级实际用

水量。

对暂未实行“一户一表，抄表结算到

户”的居民用水户（单元表、栋表、小区总

表、集体宿舍等），按以户为主，辅之以人

相结合的办法实施阶梯式水价， 具体实

施办法由市水务局制定。

居民生活用水或实行阶梯式水价

今后，凡非居民用水超计划（定额）

用水量20%（含20%）以下，按现行纯水

价的0.5倍加收；超计划（定额）用水量在

20%-40%（含40%），按现行纯水价的1

倍加收；超计划（定额）用水量在40%以

上，按现行纯水价的1.5倍加收。市水务

局负责核定非居民用户的用水计划，原

则上每年核定一次。

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长沙市物价局还对调价影响做了分

析。据透露，以“方案二”为例，市区居民

按户均月用水量15m

3

计算，调价后长沙

市城市居民每户每月增加水费支出10.5

元， 居民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为

0.719%，增长0.195个百分点。

市物价局还透露， 由原对低保户每

月每户免收4m

3

水费增加到每月每户免

收6m

3

水费（含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

生活垃圾处理费）。

低保户每月可多用水2m

3

长沙市现行综合水价

自2007年3月1日起执行，共

分五类。

居民生活用水 1.88元

/m

3

、 行政事业用水1.93元

/m

3

，工业用水2.20元/m

3

，经

营服务用水3.40元/m

3

，特种

用水5.50元/m

3

， 均价为2.14

元/m

3

。上述水价中，含代政

府征收的污水处理费0.75元

/m

3

（均价），水资源费0.02元

/m

3

。 对城镇居民中由民政

部门发给最低生活费的低

保户， 每月每户免收4m

3

的

综合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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